小试试验要求
试验时间：2026年6月1日前完成小试试验。
工艺：
1.脱色后循环0.5-1小时料液澄清，从打循环视盅目测可见。
2.过滤器内料液用水顶料，回收率不低于80%。
小试：
1. 厂家提供的烛式过滤器过滤速度应满足小试条件下100g纯量左旋肉碱（料液体积250-280ml）使用φ60mm布氏漏斗加入活性炭脱色时，5分钟内完成全部料液抽滤。（实验室布氏漏斗与工业烛式过滤器仅在理想小面积低压差下具有可比性，工业烛式过滤器的过滤速度是实验室布氏漏斗的10-50倍）。
2.脱色过滤后的滤液应达到近无色透明、略带极浅淡黄色的澄清透明状态，浊度小于0.5NTU。
3.试验设备带全套自控仪表，验证全自动可行性，减少人力。能够实现无人化操作。试验设备能够与车间现有工艺段衔接。使试验结果具备参考性。
4、试验设备所试结果需具备一致性。且与生产工艺设备性能一致。
5、反吹后滤饼脱落率99%，滤饼含水量不超过40%。
生产、设备：
1.每批活性炭含渣量0.75（±0.05%）。
2.每批物料总体积4000L～4500L，处理量：3.3m³/h。
3.物料：pH值5～6,料液浓度35-40%，温度（50～70）℃。
4.从过滤-洗涤-压干总用时不大于3小时，物料无残留。
5.工艺过程：罐体填充、过滤、压残液、喷淋、压干、卸渣、清洁；在过滤操作时，要求过滤器罐内无物料残留（可通过喷淋功能实现），避免物料浪费。

